
報載香港立法會在復會後可能討論減少《立法會
議事規則》規定的會議法定人數問題。原因是在上
一年度的會期中，有少數激進議員拉布搗蛋，導致
出席會議的人數不足而「流會」，浪費了立法會議事
的資源，有人以為有些國家的議會的法定人數也不
過半，甚至遠低於一半，如香港減少了會議的法定
人數，就可以解決「流會」問題。

延長傳召時間最簡單可行

香港基本法第75條第1款規定，「香港特區立
法會舉行會議的法定人數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
之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17（1）條也有同
樣的規定。第17（2）條更進一步說，「如出席
會議的議員不足法定人數，而有人向立法會主席
提及此事，立法會主席即須指示傳召議員到場。
15分鐘後，如仍不足法定人數，立法會主席即無
須付諸表決而宣佈休會待續。」所謂休會待續是
文雅的表述，用香港媒體的俗話就是「流會」。
為了避免「流會」，筆者以為不必減少法定人

數。最簡單的辦法是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17（2）條的傳召時間，將15分鐘增至45分鐘，不
夠的話還可增至1小時15分鐘。議員如嫌議事堂
空調不足，或議事枯燥，在議會的茶餐廳喝咖
啡、歎奶茶，15分鐘內估計可返回議事廳，除非
有人惡作劇，玩停電梯、弄斷電源。如果議員要
到別處處理私事或私人的公事，15分鐘可能就不
夠了，要考慮延長一下。香港地方不算大，在港
島區，45分鐘也夠了；在九龍新界區，1小時15分

鐘也夠了。這樣修改不發生抵觸香港基本法的問
題。
這種修改比把法定人數從「不少於全體議員的

二分之一」，改到三分之一，改到四分之一，改
到五分之一，改到十分之一，要簡單得多。如要
修改法定人數，不但要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
第17（1）條，而且要修改香港基本法第75條第1
款，這樣才不發生香港基本法第75條第2款所說
的抵觸本法的問題。但因為有幾個議員搗蛋就要
修改香港基本法，就好比發射一枚洲際導彈，打
幾隻蚊子、蒼蠅，實在不成比例。如果不修改香
港基本法而任由《立法會議事規則》作不符合基
本法的修訂，情況可能更糟糕。因為立法會只按
《立法會議事規則》處理，不依香港基本法辦
事。此風一吹，香港的「一國兩制」也就完了。

不能另搞一套架空基本法

世界各國各地對議會的法定人數沒有統一的標
準。要求有國際標準的法定人數，就好比有國際
標準的普選制度一樣滑稽。目前多數國家規定，
議會的法定人數為全體議員的半數以上，少數國
家規定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三分之一或更少一些，
有的國家不作規定。當然也有很離譜的情況，例
如英國的上議（貴族）院在改革前，雖然有貴族
議員超過一千人，通常出席會議的人數不過一百
人，最多也沒有超過三百人，但當時英國上議院
會議的法定人數為三人。
香港特區立法會是不是要向英國上議院學習

呢？是不是要向其他法定人數比例較少的國家的
議會學習呢？當然不是。香港基本法既然已明確
規定了立法會舉行會議的法定人數，《立法會議
事規則》只能照辦，不能另搞一套東西來架空香
港基本法。

果斷「剪布」避免浪費公帑

要避免因「拉布」發生的「流會」，不能因噎
廢食，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襲陳規，不能因循
苟且，不能以酒解醒，不能飲鴆止渴，不能與虎
謀皮，不能揚湯止沸，不能蒸沙做飯，不能刖趾
適履，筆者還可以找到數十個中國古代的寓言、
典故、警句、比喻，來說明削減立法會法定人數
來避免「流會」之不當。
到底應當如何避免「流會」呢？最好的辦法是

解決「拉布」。「拉布」是少數派議員在議會中
發洩對政府或多數派議員的不滿的一個途徑，但
不能過分。如果說民主是讓多數人說了算，則
「拉布」是反民主的，因為「拉布」是讓少數人
無理操控。但對反民主的議員，為何又要有所容
忍呢？因為有時真理掌握在少數議員手裡，這樣
的少數派議員如要表達多數議員的不是，在香港
立法會應當是允許的，多數議員應當有這樣的雅
量。然而，如果該等少數議員並無「靈蛇之
珠」、「荊山之玉」，而是市井無賴、三姑六婆，
胡說八道，只是故意在議事堂搗蛋，則立法會主
席和其他議員應當有一個明智的判斷。
到立法會主席和其他議員有一個明智的判斷，

則解決「拉布」就不是一件難事。主要有兩種途
徑：一是由立法會主席個人「剪布」；二是由議
員動議結束「拉布」，並進行表決，如果出席會
議的人數達到法定人數，而支持結束「拉布」的
議員達到出席議員的半數以上，也就可以集體
「剪布」。這是議會的內部事務，不必進行分組表
決。為了避免不必要地浪費公帑，破壞議事堂的
形象，立法會主席和其他議員在遇到「拉布」的
當天，就應當有一個果敢的了斷。

政府一宣布官方的
貧窮線之後，社會福
利界、勞工界馬上開

聲為這群貧窮線下的人爭取福利。有人認為一些
西方先進國家如愛爾蘭政府就明確地訂下目標，
要在數年之內消滅貧窮。是的，政府直接派錢給
被列為貧窮線下的人，貧窮問題就可以輕易解決
了。
這麼容易嗎？
首先，錢從何來？加稅，要納稅人交多些稅？

或者，乾脆不理收入，印鈔票來花？借錢來花？
不要忘記愛爾蘭就是著名的歐豬五國之一，政府
已面臨破產，香港應該向愛爾蘭學習嗎？
還有，如果貧窮線以下的人全部獲得政府的現

金津貼而變成「不貧窮」，在貧窮線以上的人會怎
麼想？他們還願意努力工作嗎？反正，大懶人也
一樣可以過「不貧窮」的生活，何必努力工作？
人人吃大鍋飯好了。貧窮線以下的人原本也有工
作、有一些收入，如果政府補足他們的工作收入
與貧窮線之間的差距，他乾脆不工作了，讓政府
養好了，一些僱主與僱員更會串通，虛報僱員收
入，把收入報少一些，差額由政府津貼。

首要扶助窮人下一代

如此這般，政府的津貼將變成無底洞，而不是
100多億元。日前，政府在宣布貧窮線的制定時，
計算了貧窮線以下的人的收入與貧窮線的差距，
認為只要撥出100多億元直接津貼這群人，這群人

就可以馬上脫離貧窮線，這是太天真的想法吧。我保證，一旦
政府真的分發現金來津貼這群處於貧窮線下的人，將來，不少
貧窮線上的人會變成線下的人，以領取津貼，線下的人的收入
會進一步下跌，以領取更多的津貼。
我認為，政府要扶貧，第一個目標是貧窮人家的下一代。香

港沒有天然資源，唯一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事實證明，窮人的
下一代繼續成為窮人的機會很大，特別是新來港家庭，新來港
人士來到香港，語言不通，英文的程度特別低，學習困難，很
容易變成讀書不成的一群，如果他們有錢，可以聘請補習老師
教英文，但是，新來港人士中，窮人多，富人少，因此，我認
為政府的扶貧工作的第一步應該是由政府出錢，大量成立社區
補習中心，以補習英文為主，協助社區內的貧窮兒童，改進自
己的英文水平，提高自己的學習能力。
第一代的新來港人士中不少知識水平很低，要助他們脫貧的

確不容易，只能直接以現金資助他們。但是現金資助會養懶
人，最好的扶貧工作就是如何協助他們的下一代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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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64周年
紀念日。值此全民歡欣節日，我們衷心祝賀祖
國繁榮昌盛，決心為實現中國夢而奮鬥。中國
夢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承前啟後、繼往
開來的重要時期提出來的重要思想和中華民族
的奮鬥目標。中國夢視野廣闊、內涵豐富具
體；她既昇華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又是
今天中國的高昂旋律和精神旗幟。中國夢必將
可以和能夠實現！
中國夢的基本內涵是：我們要在第一個一百

年即從中國共產黨誕生的1921年至2020年，實現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在第二個一百年即新中
國成立的1949年至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
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前提是國家富強，關鍵
是民族復興，目的是人民幸福。中國夢的本質
屬性就是習近平主席指出的「中國夢歸根到底
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
不斷為人民造福」。

復興之路是正確選擇

中國夢是中華兒女的最大心願和中華民族的
光榮傳統。自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積弱受欺凌之
後，我們就不斷地做 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
夢：由「器物之不足」之洋務運動的船堅砲利
開始，至以為是「制度之不足」之戊戌變法的
百日維新；到了查找「國家之不足」的辛亥革
命要實現三民主義；接 是知識分子們以為是
「文化之不足」去從事新文化運動，復興之路曲
折艱辛。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前赴後
繼中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之後，
才在「摸 石頭過河」中找到改革開放的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從此，中國只30餘年就
完成了西方資本主義需要200多年才能完成的發
展成就，一躍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事實

證明，復興之路是我們的正確選擇，只有社會
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
發展中國、繁榮中國、復興中國。

貫徹「四個必須」實現中國夢

實現中國夢必須貫徹執行習近平主席提出的
「四個必須」。

必須走中國自己的路，道路決定命運。洋務
運動照搬洋務不行，戊戌變法只是改良不行，
辛亥革命的政權被竊奪了不行，所謂「顏色革
命」更加不行。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
發展中國、富強中國、富裕人民。實踐證明，
它是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經千辛萬苦，
付出各種代價，開創和發展起來的，具有深厚
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我們一定要增強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必須弘揚中國精神，精神凝聚力量。中國精

神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
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有了它，才能最大程
度感召中華兒女團結奮鬥，激勵中華兒女去銳
意進取。
必須凝聚中國力量，力量提供動力。中國夢

既是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夢，人民必然熱切關
注，熱情參與。加強和促進海內海外中華兒女
大團結，心往一處想，力往一處使，中國夢就
必然會實現。
必須依靠黨的領導，緊密團結奮鬥。世界上沒

有一個政黨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久經浴血奮鬥和能
夠不斷自我涅槃自我更新，能夠為絕大多數人
民謀利益，有能力領導 佔世界五分之一人口
的中國人民爭取一個又一個的革命和建設勝利。
中國夢也是香港中國人的夢。香港自存在那

天起，就緊緊依附 母親祖國不能分離。中國
夢也少不了香港人的融入和參與。但是，英美
的代表施維爾和夏千福及其香港的代理人，千

方百計在阻撓中國夢的實現和香港人的參與，
插手香港特別行政區2017年普選，妄圖變香港為
反對中國的橋頭堡。因此，香港人要參與民族
的偉大復興，就要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
持人大常委會和基本法對2017年普選的憲制決
定，支持和壯大愛國愛港力量，更要反對「佔
領中環」。
歡慶祖國64周年國慶，香港人作為中國人，也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
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
步的機會。國家好，大家才會好。中國夢是國
家的、民族的、也是每個中國人民的。讓我們
團結一心，為在本世紀內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共同奮鬥！

喜迎國慶節 同圓中國夢

戴耀廷為催谷「佔中」商討日，讓更多人

參與「佔中」，近期在報章撰文，聲稱港人

「在香港為爭民主而坐過牢的、流過血的」，

實在太少，又指「過去在香港爭取民主，人

們所付出的，大都只是個人用來賺錢或娛樂

的時間」，「付出少少，聊表自己是熱愛民

主」，進而推論「這種程度的代價，或反映出

港人對民主的熱切程度」，怪罪港人沒有為民

主出力云云。

煽動港人流血「佔中」其心可誅

現代公民社會追求民主重視憲制和代議制

的融合，力求法治為本，推崇議會文明，一

些地區的議會出現議會暴力事件，都會引起

輿論批評。協商民主是20世紀後期西方學術

界開始關注的新領域，其核心要素是協商與

共識，國際社會已越來越推崇協商民主和選

舉民主的有機結合。民主發展的趨勢可以看

到，民主的可貴在於排斥暴力，流血不是民

主，而是暴力。然而，戴耀廷以流血和坐牢

對比民主的付出，認為港人為民主付出太

少，這是誤導公眾的說法。他要把法國大革

命暴力變革的歷史邏輯，搬到廿一世紀的香

港去看民主發展，迷信民主需要暴力，這種

觀點是開歷史倒車。

戴耀廷把違法暴力美化為對民主的付出，

這暴露戴耀廷的思維存在暴力基因，想出了

違法暴力的「佔中」主張實在不足為奇。事

實上，戴耀廷今年初鼓吹「佔中」後，立即

引起輿論譴責，市民紛紛對違法暴力的行動

提出強烈質疑。戴耀廷仍然充耳不聞，對暴

力流血毫不在乎。為煽動更多人參與「佔

中」，戴耀廷把流血坐牢美化成英雄行為，迷

惑公眾參與「佔中」犧牲個人前途順理成

章，似乎有學生坐牢斷送前程，有市民違法

被捕，都是理所當然，因為這些犧牲才算為

民主表態。「流血論」企圖令更多人誤信流

血坐牢才能爭取民主，戴耀廷其心可誅。

扭曲法治觀念顛倒黑白

戴耀廷為了讓公眾放下參與「佔中」的戒

心，公然扭曲法治觀念早有前科。今年5月，

戴耀廷在一個大學研討會上，公開教授學生

違法亂紀「做好漢」，煽動青年人違法亂紀，

聲稱以「一餐飯」、「千五元」的代價違法

「佔中」，留下刑事紀錄，「三年後又是一條

好漢」，對青少年留案底貽害前途的後果避而

不談，在青少年群體造成的影響十分惡劣。

戴耀廷現在又提出流血坐牢來美化「佔中」

行為，讓更多人成為違法暴力的棋子，謬論

越來越多，對社會的危害性不可忽視。

香港擁有優良的法治傳統，社會制度完

善，只要保住優勢，香港的發展仍然一片光

明。行政長官實行普選已明確寫入基本法，

人大常委會決定更已定下香港最快可於2017

年落實特首普選，只要在法律框架下商討政

改，無需以其他標準和方法另搞一套普選方

案，更無必要違法「佔中」來爭取普選。然

而，戴耀廷卻怪責港人出現惰性，認為「香

港的制度容讓港人不用付出那麼多，也有可

能爭取到民主，故不必要為民主而犧牲到自

由甚或生命」。戴耀廷把港人依法達至普選目

標的良好願望，扭曲為不願為民主付出，將

民主的責任推諉市民不參與「佔中」，這種顛

倒黑白的論調，港人不會同意。不少社會人

士已警告，激進分子會在「佔中」期間擾亂

公眾秩序，甚至可能出現暴徒打搶砸的景

象，衝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參與「佔中」

只會令良心受到更大譴責。廣大市民共同杯

葛違法暴力的「佔中」行動，避免更多人流

血坐牢犧牲前途，減少對香港民主發展的干

擾，香港普選才能少走彎路。

港人對「佔領中環」的禍

害認識越來越清楚，「佔中」

受到社會冷待，為催谷「佔

中」，發起人戴耀廷提出「流

血論」，聲稱對比起流血坐牢

的代價，港人對民主的付出

太少云云。但是，社會主流

認為，香港不需要動亂的民

主，更不需要流血的民主。

戴耀廷煽動港人流血「佔中」

坐牢，企圖誘使市民特別是

年輕人充當炮灰，凸顯戴耀

廷的陰暗險惡心理。

戴耀廷煽動港人流血「佔中」居心險惡

立法會應當降低法定人數嗎？

馬 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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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在金紫荊廣場舉行國慶升旗禮。

要避免因「拉布」發生的「流會」，不能因噎廢食。如要修改

法定人數，不但要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而且要修改基本

法。如果因為有幾個議員搗蛋就要修改基本法，就好比發射一枚洲際導彈打幾隻蚊

子，實在不成比例。如果不修改基本法而任由《立法會議事規則》作不符合基本法

的修訂，情況可能更糟糕。因為立法會只按《立法會議事規則》處理，不依基本法

辦事。此風一吹，香港的「一國兩制」也就完了。

篇惑解


